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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首

席 记 者 张 弓 长 记 者 范 亚

康） “我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盛世时代广场依法购买的商铺，

在入住装修使用多年后，房产商又

把这处商铺非法售卖给他人形成

‘一房二卖’，并且在法院接受我的

财产保全申请依法对该商铺予以

查封的情况下，另一方购房者强行

霸占了原本属于我的房屋。”8月12

日，记者接到购房者黄先生和吴先

生反映的情况后，立即前往伊金霍

洛旗进行了调查采访。

据了解，伊金霍洛旗“盛世时

代广场”项目由内蒙古金桥伟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桥地产）开发建设，而黄先生和

吴先生则是该项目的施工方。2020

年 9 月，金桥地产以抵顶工程款的

方式，将盛世时代广场 1048 号商

铺出售给黄先生。当时，双方不仅

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金桥

地产还给黄先生出具了 171 万余

元购房款收据。吴先生说，他和黄

先生是亲属关系，虽然购房合同

上只填写了黄先生的名字，但实

际上该商铺归他二人共有。接收

该商铺后，黄先生不仅缴纳了物

业费和装修保证金，还耗资 20 余

万元对房屋进行了水电改造安

装、地面砖铺装、墙壁粉刷等装

修，并购买家具家电等设施，成为

该商铺的实际占有使用者。今年 5

月，因金桥地产一直拒不办理房

屋产权过户手续，黄先生将其起

诉至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法院

立案之后经调查得知，金桥地产

已经把涉案商铺的房号变更为

165 号，并于今年 3 月 11 日将该商

铺出售给了一位姓高的购房者。

双方不仅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

同》，还前往房产管理部门完成了

网签。

对此，吴先生深表疑惑。他说：

“我受黄先生委托，从 2024 年 5 月

份就开始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

向专门解决此类问题的伊金霍洛

旗水岸新城推进办公室书记张彦

斌和主任张宇等人进行申诉。直至

今年 3 月 6 日，我还找到推进办主

任张宇和伊金霍洛旗房管局的郭

科长反映自己遭遇‘一房二卖’的

经历，此二人均承诺，不会将争议

房屋网签给他人。可就在这种情况

下，该商铺还是网签给了后来的购

房者。面对‘一房二卖’的纠纷，相

关部门的这种做法根本不是要妥善

解决问题，分明是在火上浇油。更蹊

跷的是，黄先生的律师前往伊金霍

洛旗房管局复印了另一名购房者高

某的网签备案资料后发现，备案资

料中的购房合同竟然是一份双方均

没有签字盖章的空白合同。”6 月 6

日，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依法作出

裁定：对网签至高某名下的盛世时

代广场 165 号商铺予以查封，查封

期限三年。然而，在法院依法作出裁

决后的7月29日，黄先生接到金桥

地产方面的威胁，要求他立即搬离

商铺，否则将直接破门强行清空。7

月30日，黄先生发现涉案商铺遭遇

非法清空，室内装修被彻底破坏（地

面、墙面损毁，恢复毛坯状态），屋内

财物全部消失。后来，黄先生和吴先

生经调查得知，是另一名购房者高

某强行占据了该商铺。发现商铺被

他人强行占据后，黄先生立即报了

警，目前警方已立案。

8 月 13 日上午，金桥地产负责

人郑永雄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

声称，该公司只给高某卖过房，没

给黄先生卖过房子。当记者追问，

黄先生不仅持有完备的购房合同，

还有该公司出具的购房款收据时，

郑永雄又说：“他不是已经报了警

了，那就让警察去处理就行了。”随

后，记者又拨通另一名购房者高某

的电话时，高某说了句“跟我没关

系”，就挂断了电话。8 月 14 日，记

者试图采访伊金霍洛旗房管局和

伊金霍洛旗水岸新城推进办公室，

这两个部门均未接受记者采访。

开发商“一房二卖” 伊金霍洛旗购房者遭遇维权难

伊金霍洛旗“一房二卖”事件：
是谁让购房者陷入维权困局？

当一处商铺被两家购房者主张权利，当法院查封裁定遭遇公然漠视，

这场发生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房二卖”纠纷，早已超越简单的

商业纠纷范畴，暴露出市场秩序与监管体系的双重裂痕。

开发商的操作堪称荒唐。以抵顶工程款形式与购房者签订合同、出具

收据，允许对方装修使用多年，却在背后将商铺另行出售并完成网签，这

种“一女二嫁”的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背弃，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粗

暴践踏。面对记者质询，开发商要么矢口否认前期交易，要么以“让警察处

理”敷衍塞责，其轻慢态度的背后，是对市场规则的全然漠视。将非法售房

当作牟取暴利的手段，把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当作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这

样的经营逻辑，显然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比开发商的妄为更值得反思的，是监管环节的乏力。从购房者反映问

题到后来的买家完成网签，有着不短的间隔期，这本是监管介入、防范风险

的关键窗口。然而，在争议已明确存在的情况下，网签程序依然得以完成，

这不禁让人追问：商品房销售的审核把关是否形同虚设？产权登记的风险

防控机制是否运转失灵？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法院依法作出保全查封裁定

后，相关方面非法清空、强占商铺的行为依然未能被及时制止，使得购房者

的权益受损进一步扩大。监管的意义，正在于提前防范风险、及时化解纠

纷，若在矛盾初现时缺位、在冲突升级时失语，无疑会让购房者的维权之路

更加艰难。

房产交易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维系市场公信，既需要开发商恪守商业道

德，更需要监管部门主动作为。在这场纠纷中，两名购房者其实都是受害者。

倘若监管环节能够及时预警、有效干预，或许这场纠纷本可避免；倘若权力

运行能够更透明、更负责，受害者也不必在维权路上辗转奔波，饱尝艰辛。

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经营者的自律，更离不开监管者的担当。期待这

场纠纷能在法治框架下得到公正解决，更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次事件为鉴，

扎紧制度篱笆，让每一份合法权益都得到坚实保障，让每一位购房者都能感

受到市场的温度与法治的力量。 文/草原云·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张弓长

◎时评

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记

者 张巧珍 实习生 白一楠）

“这坑前几天还张着‘嘴’呢，今天

就平平整整了！”8月21日，呼和浩

特市内工大社区综合楼一号楼前，

遛弯的李大爷看着新铺的路面高

兴地说。就在前两天，因连续强降

雨、地基下沉等因素，这里出现一

个长2米、宽1米的塌陷坑，碎石裸

露、积水汪汪，如今却被与周边浑

然一体的地砖覆盖，连接缝都严丝

合缝。背后，是社区“铁三角”机制

跑出的民生加速度。

“一号楼前塌了个坑，我家孩

子去打篮球的路上差点绊倒！”8月

19日清晨，内工大社区网格员接到

居民的反馈，立刻赶到现场查看，

测量受损范围，拍照发往社区工作

群，并拨通物业电话。半个小时后，

社区便组织“铁三角”开现场会，

“看这土的湿度，是雨水泡透了路

基，底下回填土被冲空了。”物业师

傅扒开碎砖，指着黑洞洞的缝隙，

“得赶紧挖开重填，不然雨再下，坑

还得扩大。”

“原则就三条：安全第一、修彻

底、少扰民！”社区党委书记郑晓宇

一锤定音。物业立刻制定维修方

案，调来了切割机、砂石和新地砖，

施工队切开破损路面，挖除塌陷区

域破损路面及下方松散土层，回填

夯实砂石，恢复原有地砖。经过两

个小时施工，塌陷区域路基加固完

成。“这坑填的不只是路，是咱心里

的踏实。”居民王女士踩着新路面，

脚步轻快。

内工大社区党委书记郑晓宇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铁三角”就

是要攥成拳头——居民有呼声，社

区来协调，物业抓落实，通过三方

权责清晰、信息互通、协同发力，既

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也减少了维修

过程中与居民的矛盾，进一步夯实

了社区治理的民生基础。

“铁三角”发力 补好“张嘴”路


